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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制度旨在回应我国行政法治现实需求，促使行政机关负责人直接参与行政诉讼，实现

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对其理论基础的阐释更多程度上在于补足其系统性与正当性。立法课以行政机

关负责人的出庭义务应属强制性义务，相应的惩罚性规则业已通过地方规范性文件得以实现。当前制度

运行中存在三重困境，分别表现为数据表象与实质解纷的张力、程序参与与庭审实效的落差、个案处理

与系统治理的脱节。为此，应当着力优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计算方式，构建由法院主导的庭审实效

评价体系，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与反馈机制，实现“参与–对话–治理”的制度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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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ponding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in court aims at responding to the realistic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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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dministrative rule of law in China, prompting the head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to directly par-
ticipate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nd realizing the substantive resolu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The explanation of its theoretical basis lies in supplementing its systematicness and legit-
imacy to a greater extent. The duty of the person in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organ to appear in 
court in the legislative course should be mandatory, and the corresponding punitive rules have 
been realized through local normative documents. There are three dilemmas in the current system 
operation, which are manifested in the tension between data representation and substantive dis-
pute resolution, the gap between program participation and trial effectiveness, and the disconnec-
tion between case handling and system governance. Therefore,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optimize 
the calculation method of the attendance rate of the heads of administrative organs, build a court-
led trial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system, establish an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realize the closed-loop system of “participation-dialogue-
governance”. 

 
Keywords 
Chief Officials’ Appearance in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Government Ruled by Law, Social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作为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制度之一，核心内涵是要求被诉行政

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该制度形成与发展先后历经四个阶段，分别为：早期实践探索阶段(1988 年

~2004 年)、国家层面规范推动阶段(2004 年~2014 年)、法律层面确立阶段(2014 年~2020 年)、制度完善与

常态化阶段(2020 年至今)1。在行政法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准确地对这一制度做出较为准确的性质界定及

讲清楚该制度建立的历史背景、重大意义，不仅关乎学生法律理论与思维的提升，更是对如何深刻理解

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历程、现实运行状况与取得的瞩目成就具有重要思政意义，本命题研究正是在此背

景之下引出。 
目前，我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相关规定见于《行政诉讼法》(2017)、《行政诉讼法解释》

(201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及各省市地区政府制定的

规范性文件中。学界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论证与反思从未间断。以“出庭应诉”“行政

诉讼”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进行检索，在 1988 年至 2025 年期间内共计发表该主题刊文 1127 篇。

其中，以“学术期刊库”为条件过滤后文献数量为 453 篇，其中属于“CSSCI”“北大核心”的文献数量

为 78 篇；以“报纸库”为条件过滤后文献数量为 372 篇。 
主要基于对上述核心类期刊与报纸类文献的观点梳理，我国学界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

基本观点可大致归为两类：多数观点认为，这一制度的确立体现出了官民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尤其是克

服了“告官不见官”反映出来的权力傲慢，同党的路线方针和法治政府建设要求充分契合[1]，并将其誉

为“执政为民的试金石”、“法治政府建设的风向标”、“政府自身建设的好抓手”[2]，而该制度“地

 
1结合学界既有研究，标志性事件依次为：1988 年 8 月“包郑照诉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人民政府案”；2004 年，国务院出台《全面

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出庭应诉；2014 年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写入法律；2020 年 7 月 1 日，《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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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首创、自下而上”式的特点，使得其充分吸纳了本土经验，彰显出浓厚的中国智慧。少数观点则认为，

“告官不见官”这一判断本身便无从考证来源，强调负责人出庭是“官本位”、“人治”、“特权”等思

想在公众潜意识中作用的结果，同诉讼代理人制度相悖[3]等。 
本质上，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本身的赞许或质疑直接决定了细化研究的思维进路，鉴于

学界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立法初期的立废与否的论证已十分充分，且自 2014 年该制度写入

《行政诉讼法》以来，各地方已经有相当完善的规范性文件与配套举措，且“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

(以下简称“出庭率”)已客观成为了衡量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标，现阶段更应当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是自

正式实施十余年以来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现实层面存在的重大问题及其破解、优化路径，

警惕以实质化解行政纠纷为目的的该制度由于司法实践中的运行偏差而同立法本意愈发背离。 

2. 基本问题：对既有研究的历史回溯与认知重塑 

作为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行政法基本制度，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现实运行过程中的问题

剖析须以厘清制度目的、理论基础、规定效力等基本问题为前提，因此需要重点考察此制度在确立前后

时期的历史现状及其演进。 
(一) 制度目的：告官见官，行政纠纷的实质性化解 
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制度经历了“地方试行–中央认可–全面推广”和“依托文件–正式入法–专门

解释”的发展历程[4]。学界普遍共识是，这一制度的确立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民众“告官不见官”问题，

以谋求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其正式入法主要源自于特定历史背景下三个方面的考量。 
一是全国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偏低。2014 年《行政诉讼法》尚未正式修订前，长期以来全国

各地方政府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整体较低，且由于制度建设和政策推动的力度不一，不同地区之间差

距甚大。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到 2014 年年底为止，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

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比例仍然占不到百分之五，部分地区出庭率甚至不足百分之一。例如广西壮族自治

区全区 2010 年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仅为 0.75%，北京市的同年出庭率也仅有

2.2% [5]。而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出庭应诉率则明显较高，例如江苏省 2010 年出庭应诉率为 42.83%，

远高于全国平均出庭率。行政机关的缺席将导致公众对于司法的信任受损、“官民矛盾”进一步加剧及

许多衍生问题，因此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正式实行，其设想之一便是加强政府官员监督问责

和平息行政相对人的不满情绪[6]。 
二是充分落实党的重大路线与政策。2014 年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于

2014 年 10 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鲜明提出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论断[7]，明确提出“健全行政机关

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毫无疑问，该决定从顶层

设计层面强调了行政机关出庭应诉的重要性，为后续的法律修订和具体实施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对

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制度正式写入《行政诉讼法》具有重要的关联和推动作用。 
此前，2014 年 8 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对《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

中一度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也可以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在

最后一次审议时，临时将这一规定中的“也可以”修改为“应当”。这一修改直接使得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从“选择项”变为“必须项”，不仅是对《决定》精神的直接回应和落实，也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依

法治国战略的实施，确保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能够有效落实。 
三是制度试点经验已经初步完备。前文言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具有“自下而上”的鲜

明特点，早在 2014 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前，全国各地颁行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规范性文件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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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件。各试点地区的经验表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对行政纠纷有效化解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例如 2014 年浙江省温岭市法院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案件的协调和解撤诉率 65.3%，远

高于全院平均数 33.3%。而在此之前，我国行政诉讼案件呈现出上诉率较高、服判息诉率较低的特点 2。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试点实施，使得部分原本可能通过信访途径解决的纠纷转向了司法途径，

能够有效地降低上访率，并具有能够进一步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增强司法公信力等明显优势。 
(二) 理论基础：实践先行，理论依据的后期再建构 
基于上述主题文献的检索与梳理结果，关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探讨，代表性

观点有“行政首长负责制理论”、“权力制约与监督理论”、“实质性化解争议理论”“法治政府建设理

论”“社会信任与公信力理论”等多种[8]。归纳而言，无论是饱受质疑且难以自洽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理论”3，还是普遍存在被学界认为或存在因果倒置、疑似混淆目的与理论的其他类型观点 4，大多秉持

“先有理论依据，再设立施行制度”的思路，此种制度解释视角习惯于将良好的制度视为一种正当理性

自然而然的逻辑展开，而忽视了实践中诸多制度的设立往往先出于现实需求或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先行确

立，而后通过理论总结进行修正或补充以完善其正当性的路径。 
从历史与现实语境中来看，不论是以判例推动理论建立、发展的普通法体系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还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等制度的形成与完善，无不展现出“制度先行、理论跟

进”的特征，行之有效的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回应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实治理需求。因此，制度在发生

学上的伟大意义往往是后人回头展望之际构建起来的，在后来者的总体历史观和理性塑造下才带上了神

圣的光环[9]。回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诸多瞩目成就，扎根于本土的制度建立与完善发挥了重要作

用，法律制度作为其中重要一环，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无疑是首位。因此，历史经验甚至“偶然”是法律

制度的重要指引与逻辑，理论与制度往往滞后于实践，其完善有赖于二者之间相互依存与促进。 
此种意义上而言，对于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制度具体理论来源的厘清仅仅是其中一种视角，意在解决

现实问题的基层制度创新最初意义上的价值很可能仅仅是因为其在维护司法权威与化解行政争议问题上

具有相当实用性。故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并非先前就有，制度确立原意旨在回应

现实迫切需求，现有研究的意义往往更多体现在解释层面与工具价值属性上，即在后期解释、批判与修

正中不断赋予其系统性和正当性，并谋求对制度的不断修正与指引。 
(三) 规定效力：强制义务，惩罚性规则的多样表达 
源自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一味地选择不答辩不出庭不应诉等“困顿不已的审判现实”，立法将被

告出庭应诉的权利转而规定为必须履行的作为义务[10]。在此基础上，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的规定效力研究，分歧原因在于对《行政诉讼法》第 3 条第 3 款存在不同理解，即这一规定对行政机关

负责人而言究竟属于强制性义务还是倡导性义务？ 
从历史角度来看，《行政诉讼法》第 3 条之规定显然属于强制性义务，否则在 2014 年《行政诉讼法》

修订中便不必将“可以”改为“应当”。回溯立法逻辑，这无疑是一剂有效解决当时行政诉讼困境的良

方，甚至体现出“矫枉有时必须过正”的立法智慧。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2018)第 129 条第 1 款的规定 5，这项规定对此制度做出了进一步完善，即明确

表明立法并非要求每一起案件都要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应诉

 
2最高人民法院同年统计数据显示，2009 年全国法院全年新收刑事、民商事、行政一审案件 668 万多件，其中，行政案件虽然不足

2%，行政申诉上访案件却占了全部申诉上访案件的 18%左右，比平均值高出 8 倍。 
3质疑观点认为，“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内涵并非要求行政首长事必躬亲，难以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这一规定的理论支撑。 
4此类观点更多的是在强调制度的效果与目的，难以作为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支撑。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2018)第 129 条第 1 款：“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

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案件以及人民法院书面建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案件，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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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除上述特殊情况外的案件中，并不违反法定程序。 
因此，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在《行诉解释》第 129 条规定的情形中

显然属于强制性义务，而在其他情形中，这一义务事实上也并未消解，只是由“相应的工作人员”代为

履行，且禁止仅仅委托律师出庭应诉。有观点认为，《行政诉讼法》第 3 条第 3 款中的两个“应当”的

含义并不完全相同。前一个“应当”更多偏向倡导性规定，后一个“应当”则属于强制性规定。诚然，立

法上并未有明确的惩罚规则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义务相对应，只是在《行政诉讼法》(2017)第 66 条

第 2 款中规定了“司法建议”这一柔性措施，但将其理解为倡导性义务的观点却仍旧值得商榷。原因在

于，随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日趋深入，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未按法律规定出庭应诉的惩罚性规则，

事实上已经经由各省市地区规范性文件，而转化为行政部门内部的 “党纪处分”、“行政追责”、“考

核评价”、“公开曝光”等多元责任形式。在行政体系内部，此类责任承担形式的实际纠正效果与示范效

应往往要优于以明确法律条文确定责任承担的形式。 

3. 现实困境：阻碍制度运行的三类重大现实问题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自实施以来，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化解行政争议、增强司法公信力

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各地方政府公开数据披露检索结果，截至 2024 年，我国部分省市地区出庭

率已达百分之百 6。但与此同时，这一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也不断暴露出许多问题。因此，在探讨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运行现状时，必须首先明确区分其中的一般性问题与重大问题。所谓一般性问题，

如出庭率较低、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认定标准不一等，虽在制度运行实践中有待进一步改进，但此类问

题多可归咎于制度落实层面的不足，属于可以通过及时修正和解释得以解决的范畴。然而，以下三类重

大问题却很可能触及制度运行核心，若处理不当恐将严重背离立法本意，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

度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 
(一) 出庭锦标赛：出庭率计算中的范围偏差 
“出庭锦标赛”是指部分行政机关为追求出庭率表面数据，将出庭应诉作为一种形式化的任务，而

非真正谋求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我国立法演进中，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界定呈现出从无到

有并不断扩大的趋势[11]：从《行政诉讼法》(2014)并未对此作出界定，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15)第 5 条将范围划定为“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

人”，随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20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2018)等国家层面规范性文件，现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 2 条中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

三款规定的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副职负责人、参与分管被诉行政行为实施工作

的副职级别的负责人以及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不难看出，国家层面立法不断趋向于更加详尽务实，

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界定的不断扩大，不仅可以让更多的行政部门实际负责人能够参与诉讼，

更是对日益提升的公众对于行政诉讼的关注度和参与度的有效回应。 
结合各地方法治政府建设报告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案件的代理人情况，较多省份行政机关负

责人出庭应诉率的实然算法为：负责人出庭次数 ÷ 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参加行政诉讼庭审的次数 × 100%。

因此，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变量：“行政机关负责人”的界定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出

庭应诉”的情形，但看似明确的变量却存在有较多的解释空间，并将直接导致最终得出的出庭率出现较

 
6公开数据显示，甘肃省截至 2023 年 11 月，全省法院行政案件开庭数 3405 件，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数 3405 件，出庭应诉率

达 100%；黑龙江省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自 2019 年起连续五年保持 100%；2023 年上半年，广州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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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偏差。基于对我国不同地区规范性文件的检索结果，必须承认，不同地区之间对这两个变量的规定和

解释事实上存在较大差异。 
一方面，各省市地区的规范性文件相继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进行了进一步扩充与细化 7。在

对不同地区出庭率数据进行对比后，其实不难看出，尽管无法直接推导出地方通过规范性文件对于“行

政机关负责人”范围的扩展同本地区出庭率高低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但结合计算逻辑上的正常推演

也不难得出二者之间明显存在正向关联的初步判断。因此，一个并不严谨但相对确切的结论是：国家和

地方层面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界定的扩大同出庭率数据表现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另一方面，“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出庭应诉”的情形存在较大的地方差异，有的以特定情形或法院通

知为前提，有的以特定情形与法院书面建议为要件，有的进行了文本的留白。考虑到不同地区之间司法

状况客观上存在差异，就算法与逻辑角度而言，这种不同的统计口径固然有其合理性与灵活性。与此同

时，却也应当考虑到，社会公众对于不同地区间出庭率的横向对比往往不会考虑到其算法的差异性，而

此种差异很可能使得公众对感受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效产生困惑甚至质疑。另外，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

应诉情况已陆续被各地明确纳入“平安中国”、“法治政府建设”、地方政府负责人考核范围等基本背景

下，出庭率测算方式的差异，也将容易导致其难以较好地成为上级行政机关衡量地区行政法治状况实效

的指标，不仅违背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初衷，还可能导致制度的逐渐虚化与形式化。 
(二) 冷漠的被告：庭审实效评价机制的缺失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历经多年实践，“告官不见官”问题基本已经不再成为制约行政诉讼

成效的主要阻碍，但长期以来，各地司法实践反映出来的一个共性问题便是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庭审失

语”。所谓“庭审失语”是指行政机关负责人虽出庭应诉，但在庭审过程中不积极履行职责，对案件关键

问题避而不谈，甚至采取沉默、消极态度。为此，《若干规定》第 11 条专门为此做出要求，明确了行政

机关解释说明、发表意见的义务 8。 
尽管存在明确的制度层面规定，但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在庭审过程中不发声、不表态等问题

仍旧较为普遍，使得部分地区法院行政审判仍旧呈现出一种包含“情绪高昂的原告、态度冷漠的机关负

责人以及策略性赋权的法院之新型三方形态”[12]。制度难以充分落实的原因主要源自三个方面： 
一是地方政府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效果的监督与考核不够细化，难以真正衡量庭审实效；二是行

政机关负责人对出庭应诉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仅将出庭视为形式上的义务，而忽视了其在实质性化

解行政争议中的作用；三是部分法院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不出声”的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措

施。长此以往，将会使得公众对司法公正性和政府形象产生质疑，使得庭审效果大打折扣，行政纠纷将

不仅无法真正解决，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行政争议。 
(三) 止步于庭审：案件跟踪反馈体系的匮乏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案件具有双重示范效应，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关键少数”在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中的表率作用，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提升；另一方面则可以使得司法机关更好地总结归纳

行政纠纷特点与趋势，达到“审理一件、化解一批、治理一片”的良好效果。但在司法实践中，部分行政

机关负责人存在表面到场，出庭应诉后不再跟踪关注后续矛盾纠纷化解情况，没有主动配合法院实质性

 
7例如，湖南省 2022 年 7 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工作方案》将“被诉行政机关的党委委员、党组成

员、巡视员、调研员、总审计师、总会计师、总工程师、总规划师等分管涉案行政事务的负责人”纳入“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

其 2023 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达 98.4%；上海市 2020 年 9 月印发的《上海市行政应诉工作规定》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的

范围则同《若干规定》保持一致，其 2020 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为 47.8%。 
8《若干规定》第 11 条：“行政机关负责人或者行政机关委托的相应工作人员在庭审过程中应当就案件情况进行陈述、答辩、提交

证据、辩论、发表最后意见，对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说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应当就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发

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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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行政争议等问题[13]。此类问题的成因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家层面对制度设计的不完善和地方层面

对制度理解的不深入。 
一方面，《若干规定》第 11 条的确对于出庭的行政机关负责人课以了“解释说明”、“发表意见”

的义务，但却缺乏与之配套的责任形式。这一旨在推动“官民实质性对话”的制度设计，其相应的责任

形式事实上仍旧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补充，仅依赖于“行政机关的自律”便必然导致不同

地区个案庭审效果与示范效应千差万别；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制定的考核评价规定往往将行政机关负责

人是否出庭作为硬性指标，而鲜有针对“争议化解率”的评价与激励等相关规定。这种将出庭率同行政

争议实质化解过于简单的等同，对行政诉讼庭审实效和后续矛盾化解缺乏关注，因此也便难以发挥出制

度本身的示范效应。 

4. 优化路径：重构“参与–对话–治理”的制度闭环 

法律制度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对社会实践需求的回应。随着社会数字化转型加快，法律的实施不再

被理解为一种单方强制，而是一种双向沟通，强调互动关系和意义甚于强调制度结构和功能[14]。此种意

义上而言，对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上述重大问题的应对便存在两类基本思维策略，即不仅要强调法律制度

对社会实践的规范和引导意义，还需关注社会实践对法律制度的持续反馈与调整。应当看到，行政机关

负责人“既出庭，又出声，更出彩”作为这一制度的理想运行形态，各省市地区重点围绕完善制度建设、

加强法治培训、强化监督考核等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尝试，这些探索中已经包含了许多完善制度运

行的良方。 
(一) 指标优化：统一出庭率运算公式中变量范围界定 
出庭率计算偏差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不同地区对出庭率中运算变量的统计口径混乱，本质上则源自于

行政系统内部考核压力与法治政府建设的外在要求，以及不同地区之间案件数量、执法水平、司法环境

等因素的显著差异。但总体上，对行政机关而言，较高的出庭率不仅能够有助于完成行政系统内部考核

指标，更能够树立良好政府形象，满足公众期待。由此，直接对策应是将出庭率运算变量约束至合理范

围，即在保持制度刚性的同时，充分考虑地方差异性要素，为不同地方的政府机关保留必要且适当的弹

性空间。 
一是在延续《若干规定》第 2 条“列举式 + 排除式”立法模式基础上，增加“分管负责人”的认定

要素为直接职能关联性与实质参与性，对不符合该认定要素的主体予以排除，并明确“谁决策谁出庭、

谁分管谁出庭”的基本原则，为地方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界定提供较为明确的指引。 
我国立法上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认定范围以行政机关内部行政层级为基础，并强调出庭负责

人应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直接职能关联性，即须实际参与被诉行政行为决策或实施过程，而非仅具象征

性职务。实践中，部分地区规范性文件对“行政机关负责人”的细化界定存在范围过分扩大的争议。例

如某地印发的《工作方案》中，将“协助政府负责人分管工作的副县(处)级领导、被诉行政机关的党委委

员、党组成员、巡视员、调研员、总审计师、总会计师、总工程师、总规划师等分管涉案行政事务的负责

人”纳入“行政机关负责人”范围；另有某地印发的《实施办法》则将“被诉行政机关协管行政事务的巡

视员、调研员，以及总会计师、总工程师、总规划师、总审计师、总经济师等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纳

入范围。此类细化规定，客观上存在模糊“协管”与“分管”界限、混淆党内职务与行政职务、混同公务

员职务与职级的问题，并未明确体现出“决策者出庭”的理念，不利于行政争议的实质化解。 
二是明确出庭率计算公式中的分母为“人民法院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参加行政诉讼庭审的情形”，

强化由人民法院为主导的出庭率计算模式。纵观《行政诉讼法解释》与《若干规定》等相关规定，立法上

对于“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或者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的案件”明确予以重点关注，现已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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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规定》第 4 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和“可以通知行政机关负责

人出庭应诉”并行的做法，并规定了“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通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其他情形”的

兜底式条款。此种规定赋予了人民法院把握行政机关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案件范围确定的裁量权，其合

理性在于能够充分考虑到不同地区行政诉讼客观现状，将其明确作为出庭率计算的变量，有助于有效衡

量全国各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  
由此，作为出庭率计算分子项变量的“行政机关负责人”的范围在立法层面的指引将更为具化，且

具体界定问题上取决于各地规范性文件在此框架内如何进一步细化。作为出庭率计算分母项变量的 “行

政机关应出庭情形”主要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裁量，并被明确为全国统一的出庭率计算分母项，不仅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杜绝出庭率“数据失真”问题，地方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也将得以保留。  
(二) 府院联动：构建由法院主导的庭审实效评价体系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让相对人一方置身于和行政机关平等接受法院审判的法律地位，旨在

解决“告官不见官”的问题。有观点认为，即便行政机关全程缄默，其通过庭审聆听依旧能够起到疏导

相对人情绪的价值。但必须承认的是，行政相对人最真切的诉求在于解决纠纷，而非形式上“见官”或

获取其他次要价值。实证经验表明，日益务实的原告与“冷漠的被告”之间的彼此不适配，使得行政机

关负责人的出庭并没有促进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反而导致了更多的纠纷：对于行政机关负责人参与庭审

的案件，其被再次提起诉讼或上诉的可能性是其他案件的 5.08 倍。因此，基于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中立

审判姿态的延展逻辑，应当确立以人民法院为主导的庭审实效评价体系，通过“府院联动”双重评价机

制、类型化司法建议与反馈机制推动多元行政诉讼庭审评价体系完善。司法实务中，我国已有部分地区

法院通过制发行政机关出庭应诉事项提示，填写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效果评价表等方式进行了有益探索。 
一是构建府院联动的过程性评估机制。人民法院应当联合司法行政机关制定应诉评价指引规范性文

件，重点基于《若干规定》第 11 条第 2 款中“陈述、答辩、提交证据、辩论、发表意见、解释说明”等

行政机关负责人诉讼义务，将庭审实效作为核心评价维度，以“答辩率”“化解率”等多元化评价指标进

行衡量。同时，应当构建动态化评估数字平台，同步记录行政机关庭审表现，根据不同类型的评价指标，

将评价结果同政府、监察机关等进行跨部门共享，便于进一步优化行政机关法治考核。 
二是构建类型化司法建议与反馈机制。《若干规定》第 12 条已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向监察机关、

被诉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司法建议的 5 类情形，前 4 类情形主要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义

务，而第 5 类情形则针对行政机关负责人解释说明义务。基于现有法律规定，应当对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表现作出类型化的司法建议规定。即，根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失范行为的不同形态，将司

法建议进一步细化，尤其针对消极应诉等行为失范，可以要求责任人在若干工作日内接受专项法治培训。

而针对个案审理中的普遍性问题，也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系统性、清单式改进建议。如此，既能不失宪

法框架内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职能边界和良性互动，也更有利于行政机关自我识别与优化出庭应诉行

为。 
(三) 跟踪评价：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评价与反馈机制 
在上述出庭率计算模式下，作为分母项变量的“行政机关应出庭情形”仍旧主要围绕《若干规定》

中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社会高度关注、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等”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行政争议，此类纠

纷的充分化解无疑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但就社会治理层面而言，行政纠纷的实质化解依旧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行政机关的自身担当及自我约束，而司法监督等外部力量则具有滞后性、专业性行政事务判断

有限等固有局限，所可能存在的“防御性行政”隐忧甚至会阻碍社会创新性治理的步伐[14]。故应当建立

“司法协同、行政主导、社会监督”的长效评价与反馈机制，以此实现“审理一件，治理一片”的良好治

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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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司法协同”指的是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基于上述设定，在对行政机关出庭应诉指标计算与

评价中起着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其对“行政机关应出庭情形”范围的裁量，更是对行政庭审实效具有充

分衡量权，最终集中体现为行政机关出庭率、庭审表现等子指标。同时通过发布具有纠纷化解示范性偏

好的典型案例，不断为行政纠纷实质性化解指明方向；其次，“行政主导”则是指由行政机关层层主导，

建立更加多元的内部评估体系，将包含出庭率与庭审表现在内的类案发生率、整改完成率等指标一并纳

入法治政府建设评价中，督促各地行政机关更好地发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类案示范价值；最

后，“社会监督”意为引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等对典型案件进行公开听证或庭审观摩，同

时利用政务公开平台对社会关注较高的案件进行定期公布，接受社会力量监督。 

5. 结语 

历经数十年制度实践，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已从初创期的政策驱动转向深水期的效能提升

阶段。在法治政府建设与实质性化解纠纷的双重目标牵引下，本研究尝试厘清制度目的、理论基础、规

定效力等基本问题，并以此促进行政法课程教学实践水平提升。在此基础上围绕既有地方实践探索，考

察揭示了该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三重困境，即数据表象与实质解纷的张力、程序参与与庭审实效的落差、

个案处理与系统治理的脱节。这些问题的本质在于制度执行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以及考核机

制较为单一对社会治理效能的制约。破解此类困境的关键在于重构“参与–对话–治理”的制度闭环：

通过出庭率计算模式的优化修正数据偏差，借助府院联动机制衡量庭审实效，依托长效评价体系建构实

现“治理辐射”。应当看到，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制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让行政机关出庭接受审查，更在

于构建以司法程序为平台的协商治理模式，充分体现出了回应型法治与协商性治理的本土化再创造。面

向未来，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制度发展总体上应当超越出庭率指标迷思，在行政争议解决的司法场景中，

培育具有示范价值的法治对话范式，切实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与社会治理实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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